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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交通相關部門積極推展建構事故作業自動化與資訊 e 化作業，透過

資訊與科技設備之應用，可幫助提升交通事故統計作業效率，讓交通事故統計資

料能更加正確化及透明化，歐美國家對於交通事故車輛、車種、事故類別及發生

時間事故次數、事故傷亡率及路網等統計與分析，主要藉由地理資訊系統圖文統

計分析功能，提供民眾瞭解目前的交通事故發生狀態與事故成因資訊，透過即時

獲知區域、路段、路口事故之發生狀態，以作為交通事故防制策略分析，而保障

其行的安全與便利。本研究主要進行系統規劃與推動效益之分析，透過地理資訊

系統圖形分析建構符合警察局交通隊之應用系統，以提供交通隊在規劃執行交通

事故防制策略、交通工程改善、交通執法策略之應用，並可以因應長遠之統計分

析需求，達到圖文分析內部管理、為民服務及外部需求等目標。 

壹、前 言 

歐美國家對於交通事故之易肇事地點、車輛、車種、事故類別及發生時間事

故次數、事故傷亡率及路網等統計與分析，藉由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之易肇事地點分析功能，提供民眾瞭解目前的交通事

故發生狀態與事故成因資訊，即時獲知該區域、路段、路口事故之易肇事地點分

析發生狀態，以作為交通事故防制改善之參考[1]，而保障其行的安全與便利。地

理資訊系統圖文資料所傳達之圖文顯示資料，對一般民眾而言，會增加民眾在交

通事故發生路段之注意力，亦可減少交通事故之發生，減少國內交通事故傷亡之

件數，減少事故死亡家庭悲劇之發生。本研究探討 GIS 軟體之作業內容，以歷史

資料規劃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之欄位資料，並探討 GIS 資料庫可運用於交通事故

易肇事地點分析項目，例如事故斑點圖、易肇事路口、路段分析、事故傷亡統計

圖、事故型態、事故類型及事故時段等。導入空間概念，以空間相互關係為資料

分析基礎，並以 GIS 技術為工具，針對不同肇事資料的空間特性，如易肇事路段、

路口等，提供事故地點資訊供民眾進行查詢，以瞭解該區域之事故發生狀況，讓

民眾提早瞭解事故發生之型態，提高應變之警覺心；另外易肇事地點分析資料可

作為交通隊作為交通工程、交通事故防制策略及交通執法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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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探討分析 

警政署為因應交通事故處理之需求於民國91年建置交通事故處理系統供全國

各單位使用，主要使用內容包括交通事故資料建檔、事故資料維護、填表須知、

操作手冊及表報列印等功能，各作業項目說明如下。 
1.系統登入 

警政署交通事故處理系統主要提供給各事故處理單位使用，處理人員及業務

承辦人員必須事先向警政署交通組申請帳號和密碼，使用者依據其權限進入，登

入或下載交通事故之相關資料。 
2.事故表報列印功能 

交通事故處理系統除交通事故基本資料之登入作業外，業務承辦人員可依據

權限進入系統選項內進行功能之選擇，包括可查詢交通事故統計、調查報告、肇

因研判、事故證明書及個案分析等各種表報資料。 
3.統計表報列印查詢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為整個交通事故處理系統最重要項目之一，透過警政署交

通事故處理系統（IEOK）所下載統計表報，警政署所能下載之表報資料共計有 33

種，而縣市交通隊則可列印出共計有 28 種表報資料，主要分析可依據地區別、表

報種類、事故類別及統計期間等項目進行統計資料之查詢。 
4.統計資料輸出 

透過交通事故處理系統，使用者依據權限登入系統後，可進行統計表報資料

之下載，統計分析資料採用 microsoft excel 進行統計資料分析。 

5.綜合分析 
經由現有交通事故處理系統之探討與分析後，主要將系統使用之差異與特性

分析歸納出下列幾項，說明如下： 
（1） 系統管理作業：目前警政署提供交通事故處理系統供各縣市使用，系統採

用中央集中方式管理，各縣市在上傳或下載資料時，網路容易擁塞，造成

交通事故處理上無法即時鍵入或下載資料。 
（2） 統計表報分析：交通事故處理系統目前只提供表報資料之下載與分析，統

計分析功能無法透過圖表方式進行資料呈現，而必須透過繁瑣之表報進行

資料查詢與分析，無法提升整體作業效率。 
（3） 易肇事地點分析：在易肇事地點分析，採用路段事故發生件數進行統計分

析，目前尚未導入計算模式進行易肇事地點之試算，在易肇事地點分析研

判上，尚缺乏公正客觀之計算方式。 

參、系統架構規劃 

系統架構規劃主要參考國內外易肇事地點與統計分析等相關課題進行歸納與

探討，並將作業方式整合歸納出符合警政單位使用之事故地點分析之地理資訊系

統，本研究主要架構分析如下。 
1. 執行管理項目：規劃主要以縣市交通隊為主要之核心單位，各管理機制作業方

式主要可分為下列幾項，各系統間之關聯性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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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系統流程關係 

（1） 事故分析資料來源：原始資料包括 A1、A2 及 A3 等交通事故處理案件資料，

A1、A2 交通事故案件為各交通事故處理專責小組所負責處理之交通事故案

件資料； A3 交通事故案件為基層派出所所負責處理之交通事故案件資料。 
（2） 檔案彙整管理：由台北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所獲得之 A1、A2 及 A3 等道路

交通事故案件進行基本統計與分析。 
（3） 檔案數位化與資料編輯轉檔作業：交通隊業務承辦人將各單位所匯集檔案

資料透過介面轉介成 Microsoft Access 資料庫，進行檔案之管理工作。 
（4） GIS 選用：圖層引用運輸研究所出版之電子地圖-新世紀台灣地區交通路網

數值地圖；GIS 軟體可使用 Arc Info 及 Arc view 等操作介面。 
（5） GIS 屬性資料庫：事故案件統計轉檔資料建立後，由系統自動進行資料轉換

與登載於地理資訊系統屬性資料庫內，透過空間資料庫之地圖圖層展現中

和地區之事故發生地點、事故發生區段及全區域之事故發生分佈狀態。 
（6） GIS 空間資料定位：在 GIS 系統選用之定位方式主要可包括路口交叉定位、

重要地標定位、GPS 座標定位、公路里程定位及門牌地址定位等方式，中

和地區為都會區，考量到區域運用之特性，在架構面上可將上述之定位方

式進行規劃，以利各項原始資料匯入定位之運用。  
（7） 易肇事地點分析：國內外對於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之推導公式已相當完

整，本研究在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採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模式，運用相

對嚴重度指標與相對頻率指標值之計算等兩個部份，主要原因說明如下： 
 模式理論應用具有統合性：該模式之推導與建立，綜合國內外之參考文獻

資料與國內各專家學者之學術專業所建構而成之數學計算模式，較符合本

土化之易肇事地點作業分析模式。 
 公部門資源共享：為避免警政單位與交通單位在計算易肇事地點分析時所

產生之不同見解，因此採用與交通部門相同之計算模式。 
（8） 空間圖層查詢與分析：主要參考國內外之系統作法，並參照警政署交通事

故處理系統之統計分析作業方式，將空間圖層資料分為內部管理、為民服

務與外部服務等三部份，此部份細部作業方式將於後續章節加以敘述： 
 內部管理：主要包括資料檢索功能，將功能分為派出所、分隊及中和地區

之行政區事故嚴重度查詢項目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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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民服務：主要規劃幼童、高齡者、機車及汽車等交通事故案件資料。 
 外部服務：規劃易肇事地點分析模組，供交通隊業務承辦人、交通局、縣

政府、縣議會或其他單位進行資料查詢。 
（9） Web GIS 資料線上查詢方式：主要利用 GIS Arcinfo 及 Arc view 系統功能，

將資料透過網際網路作業方式，將資料上傳提供給大眾查詢使用。  
2. 系統範圍界定：主要針對台北縣政府警察局中和地區之交通事故統計分析資料

進行資料之彙整與管理，範圍界定如圖 2。 

 
圖 2 中和地區交通事故地理資訊系統範圍界定 

3. 權限管理：主要可分為使用者與管理者兩部份，規劃用途主要作為台北縣政府

警察局交通隊作為交通事故案件資料管理與應用，承辦業務人員可藉由易肇事

地點分析功能瞭解轄區之事故分佈狀態，並提供足夠之分析資訊供相關單位作

為參考，另外交通隊可依據實際之需要將基本空間圖層資料查詢部份提供在網

際網路上供民眾作為查詢之參考，以達到事故防制之作為。使用者與管理者所

扮演之功能與角色說明如下(圖 3)。 
（1） 使用者：系統使用者主要包括縣政府交通局、工務局、中和市公所、縣政

府、縣議會、民間/學術單位和一般民眾等。 
 交通警察單位：系統主要提供交通事故易肇事地點分析、事故案件資料查

詢等供交通隊或業務承辦人員進行參考與資料之運算。 
 一般民眾：此部份只提供一般之事故統計資料之 Web GIS 展現。 
 資料檢索功能：開放給外部服務機關進行更細部之資料分析與查詢。  

（2） 管理者：主要包括中和分局、交通隊及資訊室等三部份： 
 中和分局交通組：負責原始資料之蒐集與整理，並將資料彙整至交通隊，

做好資料庫管理之工作。 
 交通隊則負責 GIS 整體系統架構之規劃與管理，主要作業在於交通事故統

計資料之轉檔作業與系統維護管理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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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資訊通訊安全與資訊通訊平台和網際網路（Web GIS）之管理應用、通

訊控管、異地備援及機關連結性，則由資訊室加以管理維護。 

 

圖 3 系統管理機制 

4. 系統需求規劃：透過系統需求與分析探討，先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來進行地

理資訊系統於交通事故易肇事地點分析之規劃，主要規劃目標如下： 
（1） 彙整調查結果：規劃台北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管理與各交通執法機關之功

能需求，聯繫機關包括：交通分隊、基層派出所、中和分局等單位，定義、

彙整與統籌所需之系統功能架構。 
（2） 針對中和轄區內對於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應用之系統功能定義。 
（3） 建立內部管理、外部服務與為民服務之易肇事地點分析與基本資料查詢檢

索之功能規劃。 
（4） 因應目前所獲得之交通事故統計資料進行資料匯入 GIS 之課題探討與分

析，並研擬建議未來採用 GPS 定位方式之系統作業方式。 
（5） 建立資訊統合與資料共享共用之系統功能規劃與交通事故資料各層面之作

業方式。 
5. 系統整體作業規劃：系統規劃主要在滿足功能規劃之需求可分為地理資訊系統

圖層資料展示模組、肇事資料轉換模組、肇事資料管理模組及易肇事地點統計

分析模組等四大部分，系統模組架構規劃如圖 4，需求規劃則說明如下。 
（1） 圖層資料展示模組：主要功能包括肇事資料查詢（汽車、機車、行人及高

齡者）、資料檢索功能及肇事次數等資料。 
（2） 肇事資料轉換模組：包括原始交通事故資料之輸入（ACCESS 資料庫）與

地理資訊系統屬性資料庫之輸出等部份。 
（3） 肇事資料管理模組：主要包括資料異動、資料查詢與使用者權限控管等。 
（4） 易肇事地點統計分析：包括易肇事地點之路口與路段等兩個分析部份，並

藉由模組運算來篩選出易肇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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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系統規劃模組架構 

6. 系統架構分析 
根據交通事故調查資料得知，員警紀錄發生在市區道路上的肇事地點通常為地

址位置、交叉路口方式，因此市區道路發生的肇事地點多是以路段或交叉路口為

主，因此本研究針對交叉路口和路段的肇事地點進行圖層資料之查詢與資料點之

顯示，以利路口、路段空間相對位置之查詢，及利於路口、路段甚至於整個路網

事故特性資料進行分析、查詢與顯示易肇事地點，並且提供易肇事路網圖、交通

事故類別分析圖層供各單位進行參考與查詢，進使傳統之表報資料轉變為空間圖

層資料之應用，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5。 
（1） 基本空間圖層查詢：  

參考國內外之相關文獻，及建構地理資訊系統之相關作法與國內交通事故

處理系統表報資料將事故圖層展示查詢共計分為下列幾項： 
 總事故案件：將轄區內全部事故案件包括肇事之屬性、車輛別及時間別等

相關因素納入本研究建構系統之查詢內容。 
 一般車輛事故查詢：一般交通事故類包括砂石車、小客車、小貨車、大客

車、大貨車案件等分析項目，分析在中和地區之圖層屬性資料顯示事故發

生之時間、地點及發生分佈狀態等資料。 
 機踏車輛交通事故查詢：本查詢項目特別針對台灣地區特有之交通特性進

行統計歸納項目，將中和地區所發生之機踏車輛事故，透過圖文方式共同

呈現，達到事故案件查詢之功能。 
 行人及高齡者交通事故查詢：特別針對事故之發生時間、型態、嚴重程度

及發生之頻率等進行相關圖文統計資料查詢與分類。 
 主要使用者：最主要可透過 Web GIS 提供民眾在網際網路上作為事故資料

的查詢，以達到為民服務之目的，另外並可作為管理者與外部機構資料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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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與運用。 
（2） 資料檢索：主要可分為中和地區交通分隊所負責 A1、A2 案件之資料查詢

及基層派出所 A3 案件之資料檢索，並且可依據行政區域，以里為單位進行

A1、A2、A3 交通事故案件資料之檢索功能。主要檢索項目包括： 
 行政區域之查詢：行政區域資料查詢包括整個中和分局之交通事故資料，

包括 A1、A2、A3 交通事故案件基本資料之檢索、行政區域內易肇事地點

之分佈狀況、事故發生之嚴重程度、事故總案件件數、死傷人數之統計分

析資料。 
 分隊資料查詢：中和地區目前配置七個交通分隊針對交通事故處理，A1、

A2 案件為其處理之主要項目，因此以分隊為轄區範圍內之交通事故資料，

來進行 A1、A2 案件肇事地點之分析、事故發生之嚴重程度、事故總案件

件數、死傷人數之統計分析資料查詢。 
 派出所資料查詢：中和地區目前配置七個基層派出所隸屬於中和分局，主

要針對交通事故處理 A3 案件為其處理之工作項目，查詢項目包括該轄區內

基本事故發生總件數、A3 類之交通事故處理項目、事故發生之嚴重程度（財

損案件）等統計分析資料查詢。 
 系統使用者：目前該項功能規劃除提供給系統管理者（警察機關）使用外，

並提供給外部機關作為查詢資料之參考，所謂外部機關包括交通局、工務

局、道安會、公所、縣政府及民意機關等相關單位。 
 易肇事地點分析：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應用於地理資訊系統之系統架構規

劃主要可分為特有之功能於交通事故案件之統計分析，以達成分析易肇事

地點路口、路段。 
 分析項目：根據事故件數、受傷人數、肇事原因、肇事時段等嚴重性指標，

提供路段、路口對於不同型態的事故事件的嚴重性程度進行排序，以突顯

易肇事路段、路口。 
 系統使用者：最主要提供給警察機關作為該轄區易肇事地點統計之分析，

讓承辦人可透過系統功能運算，提供資料供作執法程度、優先順序或議會

備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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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和分局地理資訊系統架構規劃 
7. 系統規劃設計  
（1） 系統設計：本研究主要之目的在於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應用於 GIS 中，透

過模式之計算能將易肇事地點研判資料展現在 GIS 圖層，另外附屬功能將
事故件數之圖層資料依類別歸納將其提供給民眾作為查詢，以整體需求之
設計將其分成系統使用者與一般使用者兩者層級，如圖 6。 

 
圖 6系統之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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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操作流程：系統操作介面主要查詢資料以內部管理人員為主，當使用

者進入 GIS 後，可選擇依照需求而選擇不同的功能進行展示與查詢，主要

查詢項目，包括基本圖層資料查詢、資料檢索和易肇事地點研判分析等資

料，操作流程如圖 7。 

 
圖 7 系統操作流程 

（3） 網頁設計流程：藉由軟體架構分析可以瞭解 GIS 開發應用情形，網頁設計

GIS Web 主要功能在於展現地理資訊系統資料之資料設計流程如圖 8。 

 
圖 8 Web GIS 網頁設計 

（4） 資料管理作業流程：資料管理其目的主要在達到安全管制與資料安全維

護，系統管理者應將使用者資料進行管理，此項目為內部管理之管控項目，

主要功能可分為使用者管理、圖層管理及系統管理等三個大項，分類歸納

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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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資料管理作業流程 

肆、圖文系統推動作業目標與效益 

交通事故處理最主要在滿足為民服務、內部管理及外部服務等三大項目，經

由易肇事地點模式與地理資訊系統相互結合，實可有效提升交通事故處理服務之

滿意度，並且滿足各階層對交通事故處理之需求，結合理論與實務，在滿足民眾、

社會之期待下，建構具有特色之交通事故地理資訊查詢系統，乃是未來交通事故

處理分析重要工作項目之一。推動應用於 GIS 之特色整理如圖 10，說明如下： 
4.1 圖文系統推動目標 

1. 可具導入高科技之交通事故處理設備與強化專業事故處理人員業務之處理能

力，提升交通事故之服務品質與功能。 
2. 能積極建立交通事故管理資料庫，以利進行交通事故行為之分析與交通事故

問題之改善。 
3. 縮短交通事故統計處理時間，保障道路使用者之用路權益和滿足民眾對交通

事故處理品質提升之期待。 
4. 增進交通事故處理之優質環境改善，降低人工負荷。  
5. 執法員警形象之提升，強化為民服務。 
6. 導入交通事故處理人員科技執法之概念和科技管理技術，以增進交通效率與

策略之應用，達到永續之交通事故 e 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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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GIS 易肇事地點分析推動之目標與標的 

4.2 系統推動效益分析 
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應用於 GIS 所產生的效益，主要可包括三個部份分別為

直接效益、間接效益及外部效益等三個部份（如圖 4-22），說明如下。 
 直接效益，乃是探討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應用於地理資訊系統所直接節省

之人力成本與時間成本等。 
 間接效益：指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應用於地理資訊系統間接所獲得之效

益，包括提升員警系統操作能力、分析能力等。 
 外部性效益：是指 GIS 資料庫建立後對社會所產生之效用增加，又稱為外

部效用。 

 

圖 4-11 系統推動效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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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效益 
由於 GIS 兼具處理屬性及圖形資訊的功能，因此，目前交通事故處理現有之

統計資料以及各項相關之決策，只要與地理位置有關者，均能藉由 GIS 之電腦系

統直接查詢，說明如下。  
（1） 降低人力成本：過去各單位必須有專人處理交通事故表報資料，，未來地

理資訊系統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建構後，可透過電腦化作業，以圖文方式

呈現該區域之交通事故分佈狀況，有效節省人力成本。 
（2） 縮短查詢時間：傳統事故調查表報在過去未圖文化時，所要查詢資料往往

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費時，地理資訊系統電腦化後，查詢時間可大幅降低。 
（3） 資料整合相互運用：透過交通部運研所開發之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運用，

導入到地理資訊系統上，兩者加以整合，可強調警政署交通事故處理系統

資料庫管理功能與易肇事地點分析等兩者相互結合之功能特色。 
（4） 節省紙本作業成本：過去交通事故處理統計分析資料大都為表報書面資

料，各單位在資料管理與查詢上必須耗費空間進行資料之儲存，而 GIS 建

立後，資料不再佔據龐大空間，可節省許多儲存成本，可有效簡化交通事

故統計查詢手續。 
（5） 提升行政效率：滿足為民服務之功能及提升行政效率乃目前最迫切改善之

課題，因此在提昇效率部份，透過地理資訊系統與易肇事地點分析之應用，

可有效改善傳統交通表報統計作業，達到行政效率提升之效果。  
2.間接效益 

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運用於地理資訊系統，主要間接效益方面可包括：則

可落實交通安全管理機制、提升警察執法形象、配合國家發展 e 化政府及改善

警民和諧之關係等部份，分析說明如下： 
（1） 落實交通安全管理機制：交通事故管理工作可謂環環相扣，各部門分別負

責不同之工作項目，藉由易肇事地點分析模式於地理資訊系統之建構，可

有效整合交通執法、交通事故及交通工程改善等工作，並藉以建立完整之

易肇事地點統計分析作業及交通安全管理機制，達到管理一元化之目標。 
（2） 提升交通事故服務形象：交通事故處理除包括現場處理外，最重要的一項

課題為統計資料之分析，交通事故統計以往均透過表報資料進行呈現，業

務承辦人在提供表報資料時均需要耗費時間加以整理，透過地理資訊系統

資料管理與資料查詢等科技設備之輔助，得以有效提升交通事故服務之品

質與形象。 
（3） 配合國家發展 e 化政府：政府目前正積極落實電子 e 化之政府作業，並研

訂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挑戰 2008，透過交通事故處理 e 化作業，達到圖文

資料共享共用之資訊處理原則，可有效提升警政、交通部門在交通事故處

理資源互補，達到電子化之服務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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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警民和諧之關係：交通事故發生無論是肇事雙方或其他相關人等，對

於警察的處理態度與服務，均相當重視，未來地理資訊系統建構，有效提

供事故相關資訊供民眾作為參考，達到警民關係互動和諧目的。 
3.外部效益 
（1） 減少交通事故傷亡：期望藉由交通事故地理資訊系統之建構，提供資訊給

民眾參閱，以達到為民服務之目標，並希望透過資訊之傳達與應用，可以

讓民眾能提早做好事故防範之工作。 
（2） 達到資料共享互補：交通事故資料建立目前由警察機關建立，未來透過系

統之開發與應用，可以有效提供充分之交通事故資訊內容，供其他部門進

行參考，達到資源共享與互補之效果，亦避免事故資料統計分析，多頭馬

車之現象。 
（3） 減少破碎家庭之產生：交通事故預防工作，可提醒用路人或者是使用者，

達到事故防範之作為，有效減少交通事故之發生，並減少破碎家庭悲劇之

發生。 
（4） 促進網路之運用：透過 web GIS 之運用提供網際網路供民眾進行資料之查

詢與應用，可有效促進網路產業之應用與發展，達到外部服務之功能效益 

伍、結論與建議 

本章旨在彙整易肇事地點應用於GIS之系統規劃及應用交通事故處理系統與易肇

事分析軟體進行分析，提出相關結論與建議事項，有關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分述

如下 
1. 本研究應用 GIS 於交通事故圖文網站處理，大致規劃可分為為民服務之 Web 

GIS 查詢功能、內部管理與外部服務之系統檢索與易肇事地點之分析作業。 
2. 針對系統功能主要規劃地理資訊系統查詢事故統計資料，可分為一般車輛交

通事故、行人、機車及幼童交通事故查詢圖層，另外，將易肇事地點分析模

式導入到系統之易肇事地點分析模組，可讓系統具有易肇事地點分析研判之

能力。 
3. 系統管理機制：以台北縣中和地區為主要之規劃分析對象，建立以交通隊為

核心之交通事故 e 化系統，對於交通事故資料之蒐集、轉檔、匯入與匯出均

可以有效提升管控與分析能力。 
4. GPS 定位處理：目前道路交通故處理表報之事故發生地點，乃以地址登錄方

式進行，門牌號碼在地理資訊系統之處理上所需耗費建檔時間甚久，未來主

管機關需建置交通事故地理系統時，則建議交通事故地點資料之蒐集採用

GPS 自動定位之方式進行。 
5. 未來系統建置：交通事故圖文網站除可提供相關之事故資訊供民眾作為參考

外，並可提供給業務承辦人進行交通執法策略或交通防制策略規劃，因此建

議未來建置時可考慮將一般查詢系統和檢索系統部份予以建構使用。 
6. 行政機關配合：系統規劃後之應用與行政溝通協調乃為最繁雜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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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縣市所轄之部門對於交通事故所分擔的任務各有不同，例如交通局負責

交通工程改善、警察局負責事故處理，如何透過以縣市為單位作為整合系統

之應用乃未來重要探討課題之一。 
7. 建置考量因素：未來建置必須考量到以縣市為單位或是以全國為單位，易肇

事地點分析研判系統建置則可建議以縣市為單位進行建置，待各縣市 GIS 易

肇事地點分析軟體功能均以建構完畢時，則可加以考慮整合各縣市地理資訊

系統，以建構出全國之分析展示系統。 
8. 目前警政署交通事故處理系統 IEOK 只有登錄 A1、A2、交通事故案件，A3

事故案件之統計資料尚未上傳到 IEOK 系統，因此建議未來警政署 IEOK 系

統能納入 A3 交通事故案件，以強化事故案件在 GIS 系統圖層展示資料之完

整性及提升分析之準確性。 
9. 效益分析，包括直接、間接及外部等效益分析，進行綜合性之探討與分析，

瞭解系統推動之特色與成效，以提供系統未來在推動之效益供主管機關進行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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